泸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场地险采购项目

第一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旨在为泸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采购场地险，以保障中心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因意外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及第三方责任风险。本次采购涉及的主要险种为财产基本险及托育机构责任保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
（二）技术要求
1. 保险责任范围
（1）财产基本险
保险标的：泸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内的室内装修、室内财产等，具体以保险条款约定为准。
保险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火灾、爆炸、雷击、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等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损失，以及为抢救保险标的或防止灾害蔓延所采取的必要、合理措施导致的损失。
免赔额：无免赔。
（2）托育机构责任保险
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过程中，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照护服务对象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以及因此产生的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约定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
照护过程中照护服务对象的意外死亡、伤残及医疗费用累计赔偿限额600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30万元。
法律援助费用累计赔偿限额5000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5000元。
非法人行为或法人组织实施造成的园区内婴幼儿意外伤害：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万元，累计赔偿限额10万元。
（3）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
保险责任：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照护服务对象以外的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包括因照护服务对象造成他人损害且被保险人有过错的情形，保险人按约定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
累计赔偿限额60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30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
2. 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为一年，
3. 服务要求
保险人应提供24小时报案受理服务，并在接到报案后及时进行现场勘查和理赔处理。
保险人应定期对被保险人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风险管理建议。
（三）商务要求
1. 报价要求
供应商需根据本采购需求提供详细的报价单，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服务费等。
报价应为人民币元，且为含税价。
2. 合同签订
中标供应商需与签订正式的保险合同，并确保合同内容符合本采购需求。
合同应明确保险责任、赔偿限额、免赔额、保险期间、双方权利义务等关键条款。
3. 付款方式
付费日期及方式为：（以实际报价为准），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或按合同约定分期支付。
4. 售后服务
保险人应提供全面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理赔咨询、风险评估、保险条款解释等。
保险人应设立专门的客户服务热线或在线服务平台，方便被保险人随时咨询和报案。
5. 偿付能力
保险人应具备良好的偿付能力，确保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足额地支付赔款。
截至投标截止日，保险人应提供最新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作为参考。


第二章 报价表格式

报价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报价（元）
	税率

	1
	2026年泸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场地险采购项目

	
	税率   ％

	备注：



注：1.所有报价均用人民币表示，所报价格是完成项目的验收价格，其总价报价即为履行合同的固定总价格。完成项目运输、发票、税金、人工等一切费用以及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费用均应包含在报价中。
2.以上表格如不能完全表达清楚报价人认为必要的费用明细，报价人可自行补充。

供应商名称：XXX（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XXX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第三章 其他要求
请各供应商于2025年12月30日下午18:00之前将营业执照扫描件、法人身份证正反面、报价表（PDF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邮箱：330687249@qq.com）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莫飞  电话 13548186123


